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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(中国)有限公司 

附加锅炉及压力容器爆炸保险条款（C 款） 

兹经双方约定并同意，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，保单中列明的锅炉、压力容器在正

常使用过程中，由于且仅由于其爆炸或倒塌造成其自身及其他保险标的的损失时，保险人根

据本保险合同约定（包括责任免除、定义和条件等）负责赔偿。 

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

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
